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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期满

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2022 年 3 月 17 日分别披露

了监事李玉成、梁煦龙，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庆远，副总经理贾辽川、林泽钊、

高庆斌，财务总监郑彩云等 7名公司股东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部分

公司股份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其中，贾辽

川在可减持期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合计 900,7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4%；未超出其减持计划中拟定的减持额度。其他 6名股东在预披

露的可减持期内均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公司股票。

2、后续减持计划：公司监事李玉成、梁煦龙，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庆远，

副总经理林泽钊、高庆斌，财务总监郑彩云等 6名公司股东拟于本后续减持计划预

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612,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84%）。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上下文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9），公司监事李玉成、梁煦龙，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庆远，副总经理

贾辽川、林泽钊、高庆斌，财务总监郑彩云计划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 2022 年 2 月 11 日-2022 年 8 月 10 日），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此外，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1），贾辽川就 1月 13 日披露的所涉其个人减持计划中的“拟减持方式为集

中竞价”，新增“大宗交易”减持方式，该名股东的拟减持股份数量和拟减持期间

并未发生实际变动或新增。

此外，由于公司在 2022 年 5 月、6月分别办理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实施了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有关规定，上述

股东的具体减持计划情况调整如下：

股东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拟减持股份数量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拟减持股份数量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贾辽川 不超过 699,200 股 不超过 0.6882% 不超过 978,880 股 不超过 0.6913%

李玉成 不超过 582,700 股 不超过 0.5735% 不超过 815,780 股 不超过 0.5761%

林泽钊 不超过 582,700 股 不超过 0.5735% 不超过 815,780 股 不超过 0.5761%

曾庆远 不超过 342,200 股 不超过 0.3368% 不超过 479,080 股 不超过 0.3383%

高庆斌 不超过 342,200 股 不超过 0.3368% 不超过 479,080 股 不超过 0.3383%

郑彩云 不超过 11,980 股 不超过 0.0118% 不超过 16,772 股 不超过 0.0118%

梁煦龙 不超过 4,410 股 不超过 0.0043% 不超过 6,174 股 不超过 0.0044%

近日，公司已收到贾辽川、李玉成、林泽钊、曾庆远、高庆斌、郑彩云、梁煦

龙分别出具《股票交易进展告知函》，上述 7名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辽川在可减持期内已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合计 900,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未超出其减持计划中拟定的减持额

度。其他 6名股东在预披露的可减持期内均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公司股票。

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

实际减持股份数量（股）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调整前减持 调整后减持

贾辽川

不超过 978,880 股

37,000 - 集中竞价 2022.03.16 22.2322

487,000 - 大宗交易 2022.03.23 20.8500

119,000 - 大宗交易 2022.03.24 20.8500

500 集中竞价 2022.06.30 16.2600

小计 900,700 /

注：① “调整前减持”：指股份减持行为发生在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和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之前（即 2022 年 6 月 8 日之前），此时公司总

股本为 101,604,244 股；



② “调整后减持”：指股份减持行为发生在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和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之后（即 2022 年 6 月 8 日及之后），此时公司

总股本为 141,609,804 股；

③ “拟减持股票数量”、“小计”、“合计”对应数值均是以 2022 年 6 月 8 日及之后公

司最新总股本 141,609,804 股为基数，进行追溯调整得出。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调整前 调整后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贾辽川

合计持有股份 2,797,143 2.75% 3,916,000 2.77% 3,015,300 2.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9,286 0.69% 979,000 0.69% 78,300 0.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97,857 2.06% 2,937,000 2.07% 2,937,000 2.07%

李玉成

合计持有股份 2,330,950 2.29% 3,263,330 2.30% 3,263,330 2.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2,738 0.57% 815,833 0.58% 815,833 0.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48,212 1.72% 2,447,497 1.73% 2,447,497 1.73%

林泽钊

合计持有股份 2,330,949 2.29% 3,263,328 2.30% 3,263,328 2.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2,737 0.57% 815,832 0.58% 815,832 0.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48,212 1.72% 2,447,496 1.73% 2,447,496 1.73%

曾庆远

合计持有股份 1,369,133 1.35% 1,916,786 1.35% 1,916,786 1.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2,283 0.34% 479,196 0.34% 479,196 0.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6,850 1.01% 1,437,590 1.02% 1,437,590 1.02%

高庆斌

合计持有股份 1,369,133 1.35% 1,916,786 1.35% 1,916,786 1.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2,283 0.34% 479,196 0.34% 479,196 0.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6,850 1.01% 1,437,590 1.02% 1,437,590 1.02%

郑彩云

合计持有股份 47,920 0.05% 67,088 0.05% 24,752 0.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80 0.01% 16,772 0.01% 16,772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940 0.04% 50,316 0.04% 7,980 0.01%

梁煦龙

合计持有股份 17,640 0.02% 24,696 0.02% 10,584 0.0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10 0.00% 6,174 0.004% 6,174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230 0.01% 18,522 0.013% 4,410 0.003%

注：1、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2、文中数值保留小数位，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上表中，股东郑彩云、梁煦龙是由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而导致的持

股数量变动。



二、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情况

(一) 股东基本情况

姓名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数量/股
股票来源

李玉成 监事会主席 3,263,330 2.30% 815,833
首发前持有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林泽钊 副总经理 3,263,328 2.30% 815,832
首发前持有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曾庆远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1,916,786 1.35% 479,196

首发前持有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高庆斌 副总经理 1,916,786 1.35% 479,196
首发前持有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郑彩云 财务总监 24,752 0.02% 16,772
股权激励获授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梁煦龙 监事 10,584 0.01% 6,174
股权激励获授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计划基本情况

(1) 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 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3) 减持期间：本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4) 减持价格：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违背其所作承诺的前提下，视市场

交易价格确认

(5) 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姓名 拟减持股份数量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李玉成 不超过 815,800 股 不超过 0.5761%

林泽钊 不超过 815,800 股 不超过 0.5761%

曾庆远 不超过 479,100 股 不超过 0.3383%

高庆斌 不超过 479,100 股 不超过 0.3383%

郑彩云 不超过 16,700 股 不超过 0.0118%

梁煦龙 不超过 6,100 股 不超过 0.0043%

2、其他情况说明

(1) 拟减持股份期间，如公司发生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

动事项，则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2) 拟减持股份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三) 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公司股东李玉成、林泽钊、曾庆远、高庆斌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

作出相关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以任何理由要求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所持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第 7个月至第 12 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

（4）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若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减持事宜有新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执行。

2、股东郑彩云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东梁煦龙作为公司监事，须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其所持有的股权激励获授股份及因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进行锁定和变动。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所涉及的 6名股东均严格遵守相关承

诺和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其已作出承诺的情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后续公司和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持续严格遵守股份减持等有关规定并履行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际减持时间、减

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持续稳定，企

业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所涉及的 6名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的实施推进和正常的生产

经营。

4、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制度》等有关买卖公司证

券的规定实施股份减持。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股票交易进展告知函》；

2、股东出具的《买卖本公司证券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11 日


